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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13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3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3月 13

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51人，代表股份 538,413,88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953%。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534,492,14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8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8人，代表股份 3,921,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1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0
人，代表股份5,951,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781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
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5,497,0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82%；反对2,
825,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7%；弃权9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4,83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0.9911%；反对 2,825,26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699%；弃权91,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5,496,5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82%；反对2,

825,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8%；弃权9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4,33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0.9827%；反对 2,825,76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783%；弃权91,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35,497,0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82%；反对2,

825,2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7%；弃权9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4,83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0.9911%；反对 2,825,26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699%；弃权91,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鑫、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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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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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3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与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
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
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的监事林如
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林如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
简 历

林如斌：1955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雅威集团、
雅倩集团、汇星（中国）集团、广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历任全国质量监管重点
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香料
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科技委员，广东省日化
商会法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化妆品行业协会副会长等。2002年起加入
本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如斌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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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 13号拉芳大厦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

137,182,424

61.5711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中的2,401,30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吴桂谦先生和郑清英女士均以视频

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其中总

经理吴桂谦先生以视频方式，副总经理曹海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订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15,493

比例（%）

66.8044

反对

票数

58,600

比例（%）

1.2174

弃权

票数

1,539,200

比例（%）

31.9782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128,924

比例（%）

99.9610

反对

票数

48,300

比例（%）

0.0352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8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128,924

比例（%）

99.9610

反对

票数

48,300

比例（%）

0.0352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选举吴桂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郑清英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36,732,433

136,730,027

136,729,624

136,729,63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719

99.6702

99.6699

99.6699

是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陈雄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蔡少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锦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36,729,629

136,732,428

136,729,6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699

99.6719

99.6699

是否当
选

是

是

是

6、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
号

6.01

6.02

议案名称

选举林如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杜敏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得票数

136,732,427

136,729,62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719

99.6699

是否当
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5.00

5.01

5.02

5.03

6.00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拟订第五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桂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郑清英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张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张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陈雄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蔡少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王锦武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林如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选举杜敏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同意

票数

3,215,493

4,759,793

4,759,793

4,363,302

4,360,896

4,360,493

4,360,501

4,360,498

4,363,297

4,360,495

4,363,296

4,360,494

比例（%）

66.8044

98.8884

98.8884

90.6510

90.6010

90.5927

90.5928

90.5928

90.6509

90.5927

90.6509

90.5927

反对

票数

58,600

48,300

48,300

比例（%）

1.2174

1.0034

1.0034

弃权

票数

1,539,200

5,200

5,200

比例（%）

31.9782

0.1082

0.108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4、5、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系第五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故吴桂谦先生、吴滨华
女士及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Laurena Wu女士作为其近亲属因此对
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恒瑜、周雨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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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3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

体董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决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其中董事吴桂谦

先生和郑清英女士均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吴桂谦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吴桂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的任期相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吴桂谦先生（召集人）、陈雄辞先生、王锦武先生；

（2）审计委员会：选举蔡少河先生（召集人）、郑清英女士、陈雄辞先生；

（3）提名委员会：选举陈雄辞先生（召集人）、张晨先生、王锦武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王锦武先生（召集人）、张伟先生、蔡少河先生。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吴桂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为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张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晨先生、曹海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张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财务总监，任期为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聘任罗金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 简 历

1、吴桂谦：1960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曾任

潮阳市恒美影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潮阳市熊猫磁带厂厂长、汕头特区熊猫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汕头市多彩针纺织品有

限公司监事、汕头市恒瑞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兼执行董事、广州媛舫健

康用品有限公司监事、广东法芭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拉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历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会员、中国香精

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政协广东省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日化商会常务副会长、汕头市第十届、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国

际潮青联合会荣誉会长、汕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执

委、汕头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等。现任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汕头

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汕头市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汕头市信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广

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2001年起创立本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郑清英：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潮阳市熊猫磁带厂

副厂长，汕头特区熊猫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汕头市恒瑞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广东熊猫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媛舫健康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汕头市颐乐健康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碧佳健康用品有限公司监事，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政协汕头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委员和汕头市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现任汕头市清华高级工商管理

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金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

理，汕头市多彩针纺品有限公司、广东亿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昊骅投资有限公

司、汕头市尚上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汕头碧佳健康用品

有限公司监事。曾荣获“全国杰出创业女性”、2010年度南粤女企业家慈善奉献金

奖、广东省优秀女企业家、广东省十佳科研创新奖、广东省三八红旗手、汕头市优秀

女企业家、汕头市三八红旗手、汕头市“关爱妇女儿童、热心公益事业奖”、“爱心使

者”等荣誉。现担任公司董事，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张伟：1976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

师，曾任职于潮阳市审计局审计事务所、众业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起加入

本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财务副总监，现担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张晨：1985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澳洲昆士兰大学金

融专业毕业，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市拉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亿璟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盛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蜜妆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广州乐飞化妆品有限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盈丰国际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前海像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现任深圳市拉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深圳市亿璟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拉芳家化（滁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思唯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宿迁市百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黛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诚儒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肌安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海南润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浩宇（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和医美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2009年起加入本公司，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5、陈雄辞：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财务管理本科学历。曾

任广东潮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铂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深圳市

前海铂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汕头

市鑫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潮人创新经济促进会秘书长。现任广东易

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市铂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

事、广东求实教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易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广东南都易格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监事。2022 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

陈雄辞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陈雄辞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6、蔡少河：1961年 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

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汕头市丰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曾任

国营澄海酒厂财务组长，澄海市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所长，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哈工智能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雅安正兴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5月至2019
年3月曾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澄海区政协委员、汕头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广

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汕头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汕头市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蔡少河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蔡少河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7、王锦武：196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毕业于汕头大

学英中文秘书专业和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曾任爱多集团副总经

理、广东创鸿集团董事长助理、经纬集团华南广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国丰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猎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汕头市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现任汕头市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汕头市阳光文化交流

中心理事长、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汕头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中

国火炬创业导师、汕头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监事长、中国民主同盟汕头市第

十六届委员会经济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汕头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顾问、汕头大学

创业学院企业导师、MBA教育中心企业导师、汕头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员、汕头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2024年廉洁征兵监督员、汕头市投资促进局招商顾问、泰国博仁大

学国际中文学院企业导师。曾获得中国优秀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第五届广东省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汕头市社会组织十大领军人

物、中国民主同盟汕头市委特别贡献奖等荣誉称号。2022年3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王锦武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王锦武与公司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8、曹海磊：197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广州索芙
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起加入公司，2015年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广东德博生物科技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广州乐飞化妆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9、罗金沙：1987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8月至2015年6月先后在清科集

团、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2015年7月至 2017年5月在深

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5月至今在公司证券

法务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截止到本公告日，罗金沙女士与本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海科
技”）及实际控制人温伟先生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
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倡导价值投资并专注于主业
的发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

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

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业绩亏损风险
公司于 2025年 1月 18日发布《2024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公司 2024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000万元到-25,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500万元到-19,00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系财务部门根据自身专业核算数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期
受行业政策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未见明显好转，客户回款周期进一步延

长，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期，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募集资金逾期未归还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公立医院，受限于行业政策影响，以及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期，公

司2024年7月、8月和2025年1月存在三笔合计4.68亿元募集资金到期未能及时归还
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尚未收到就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
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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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近日，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分别与宁波甬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东支行（以下简称“甬城农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海徳资管全

资子公司宁波经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经远”）与甬城农商行开展的

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债务本金6000万元。

公司与甬城农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

不超过 80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上述具

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5 日和 5 月 16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宁波经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1141
3.法定代表人：刘文栋

4.成立日期：2018年1月12日

5.营业期限：2018-01-12 至 无固定期限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9,673,273.74

-

-

9,673,273.74

2023年1-12月（经审计）

-

-51,970.43

-51,970.43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7,916,810.66

-

-

67,916,810.66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

-1,848,129.50

-1,848,129.50

9.被担保人宁波经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甬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

(包括罚息、复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融资过程中发

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34,031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均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互

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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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具
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

裁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发生的累计诉讼、仲裁金额约为人民币89,16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10.42%。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86,260万元,截至目前已经收回款项 16,118万元，已胜诉或调解完毕待回款金额 3,322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起诉方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2,906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涉诉案件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且多数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

拖欠公司的货款等款项。公司积极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加强经营
活动中相关款项的收回工作，确保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
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除已胜诉或调解完毕的诉讼外，本次公告尚有部分案件未开庭审理或未结案，此部分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
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将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原告/申请人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数云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被申请人

欧菲斯办公伙伴江苏有限公
司、欧菲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诉讼总额

4,307

3,556

进展情况

立案，等待开庭

立案，等待开庭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其他172笔诉讼事项

合计

神州数码数云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迅通技术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深圳市缘润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合肥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鑫镭铸通信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南京捷维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王成凤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瑞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林于超、林启铭、林桂英、广州

磬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三合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张俊达、张俊朋、彭海玲

深圳鹏湾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三合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张俊

朋、张俊达、彭海玲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云南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

珠海市源喆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泽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尚凌燕、李学海、尚瑞杰、吴茜

南京嘉志德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仇占强、谢耀辉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丝路信息港云计算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爱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上地国际创新中心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神州数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信用增进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

海南禹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

3,402

3,349

3,165

2,165

2,021

1,763

1,195

973

928

795

764

756

733

731

715

655

589

561

516

503

55,024

89,166

立案，等待开庭

已结案

一审阶段

已调解，待被告履行支
付义务

一审阶段

已调解，待被告履行支
付义务

一审阶段

立案，等待开庭

已结案

一审阶段

已调解，待被告履行支
付义务

已结案

二审阶段

已胜诉，胜诉执行中

已结案

二审阶段

已结案

一审阶段

已结案

已结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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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